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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規範本校學生學習評量事宜，依據國民教育法第四十條第一項規

定及國民小學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訂定本規定。  

二、國民中小學領域學習課程之評量依下列各領域辦理之：  

(一) 國民小學階段： 

1.語文領域。 

2.數學領域。 

3.社會領域。 

4.自然科學領域。 

5.藝術領域。 

6.綜合活動領域。 

7.健康與體育領域。 

 8.低年級社會、自然科學、藝術、綜合活動、統合為生活課程。 

三、學生居住地區或就讀學校所在地區，發生災害防救法第二條第一款

所定災害、傳染病防治法第三條第一項所定傳染病，或其他重大變

故，致無法實體授課時，學校得以數位遠距教學或其他適當方式實

施教學，並辦理學習評量。 

四、領域學習課程評量應兼顧平時評量及定期評量；彈性學習課程，應

以平時評量為原則，並得視需要實施定期評量，並依下列各款規定

辦理：  

(一) 平時評量應符合教學目標，採取彈性、多元化方式，配合教學

進度，並應兼顧學生學習需求；平時評量之方式、次數及時

間，由教師審酌教學需求自定之，惟紙筆測驗使用頻率應符合

最小化原則。 



(二) 定期評量中紙筆測驗之次數，經「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實

施；其評量方式由各學習領域課程小組決定之。 

(三) 定期評量之紙筆測驗建立命題與審題機制，並兼顧評量內容之

難易度與鑑別度，及遵守迴避原則，以維護評量之合理性、專

業性、診斷性、公平性及保密性，以促進學生學習表現。 

五、國民小學領域學習課程之評量成績，依下列各款辦理：  

(一) 每次定期學習評量總成績，為定期評量和平時評量成績各占百

分之五十。  

(二) 學期成績，為各次定期學習評量總和之平均。  

(三) 各領域學習課程之學期總平均成績，為各領域學習課程之學期

成績乘以各該領域每週學習節數，所得總合再以每週領域學習

課程總節數除之。 

(四) 學校就國民中小學學生領域學習課程、彈性學習課程及日常生

活表現之學習評量紀錄及具體建議，每學期至少應以書面通知

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一次。 

六、定期評量時，學生因故經准假缺考者，准予銷假後立即補行評量，

其成績以實得分數計算。但無故缺考者，不准補行評量，該缺考領

域之成績以零分計算。  

七、學生學習表現欠佳者，學校應訂定並落實預警、輔導與補救措施；

本項輔導與補救措施，包含過程性之適性輔導、實施補救教學及相

關補救措施等。  

學生各學期各學習領域之成績未達及格基準者，應施予相關輔導與

補救措施，並建立有補考機制；補考之成績，依下列規定採計：  

(一) 補考及格者，該學習領域成績以六十分計。  

(二) 補考不及格者，該學習領域成績就補考成績或原成績擇優登

錄。 

八、學生成績之登錄及處理應資訊化。國民小學部分，由各班導師辦

理。 

九、成立「學生學習評量輔導小組」，由校長召集，置委員五至十七

人，含學校行政人員代表、教師代表、教師會代表、家長會代表

等。其設置辦法應經校務會議通過，每學期至少召開1次會議，其



任務如下:  

(一) 推動多元評量教學。  

(二) 研議學期中低學習成就學生學習輔導相關事項。  

(三) 規劃各年級未達及格學生之法定代理人宣導說明、輔導措施及

補救教學等事宜。  

(四) 審議學生獎懲與品德表現之學期成績結果。  

(五) 審議學生學習評量相關事宜。  

(六) 審理各學期評量成績申訴案件。 

十、國民中小學學生修業期滿，符合下列規定者，為成績及格由學校發

給畢業證書；未符合者，發給修業證明書：  

(一) 日常生活表現：由各校「學生學習評量輔導小組」依行為紀錄

審核出席率及獎懲：學習期間授課總日數扣除學校核可之公、

喪、病假及其他（含生理假、娩假、流產假、學生或其家庭發

生重大變故等，或經提輔導小組會議通過後之假別），上課總

出席率至少達三分之二以上，且經獎懲抵銷後，未滿三大過；

有關請假規定，由學校定之。  

(二) 領域學習課程成績： 

  國民小學階段：語文、數學、社會、自然科學、藝術、綜合活

動、健康與體育七領域有四大領域以上，其各領域之畢業總平

均成績，均達丙等以上。 

(三) 彈性學習課程之評量結果，不列入發給畢業證書資格之條件。 

十一、特殊教育學生之學習評量方式，由學校依特殊教育法及其相關規

定，衡酌學生學習需求及優勢管道，彈性調整之。 

十二、辦理學生學習評量相關事項，違反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規定者，應

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及公立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對學校人員議處。 

十三、本辦法依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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